2022年度钦州市应急管理局
部门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本部门上年结转项目26个，共580.22万元，2021年预算执行率64.29%，2022年度预算1481.35万元，2022年总体执行率62.53%，原预算项目支出安排607.22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项目支出安排1777.58万元，项目30个，支出执行数620.14万元，项目支出执行率34.89%。
二、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全面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的工作安排，立足本职，服务大局，创新工作，各项工作扎实有效推进。整体绩效目标依据充分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符合部门制定的中长期实施规划，有利于促进事业发展，设定的绩效指标清晰、细化、可衡量，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，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及执行合理，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是收入和支出都纳入预算管理。2022年预算项目支出30个，自评数量30个，自评覆盖面100%。按照《钦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钦市财绩〔2023〕2号）要求，本部门认真研究部署，立即组织局机关各科室开展自评工作，要求各科室围绕基本支出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、专项资金、其他支出等内容认真进行自评。通过收集、整理、查阅和核实相关执行情况及佐证材料，对照评分标准填写自评表格并形成自评报告，完成自评工作。
3、 自评结果及分析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为93分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良好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项目自评数量30个，项目自评得分平均分为96.1分，评分等级为一等，主要目标成效是强化安全监管，切实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。扎实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，提高防灾减灾救灾水平。全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，扩大宣传覆盖面。强化服务企业意识，做好行政审批工作。积极做好应急值守应对工作，提高信息报送准确率。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，提高应急管理水平。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我局虽然在绩效考核上取得一定成绩，但目前在整体支出的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管理过程中，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：
（一）虽然我局实施绩效管理后财政预算资金管理精细化水平已有提高，但在绩效指标设置的精准性、合理性上有待进一步改善。
（二）财务管理仍显薄弱。部分二级单位内控管理不够严密，账务处理和资产管理不够规范，需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，提高财务的精细化管理。
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市应急管理部门预算管理工作的需要，本部门在今后工作中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预算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参考近年来的预算执行实际情况，结合年度收支计划，严格预算执行，尽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一是提高绩效编报能力。切实加强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编制的基础工作，理清本单位预算管理的整体思路，组织预算编制相关人员学习预算法和预算管理相关政策和文件要求，细化我局预算分解方案。尽量设定可衡量的量化指标，不能量化的绩效指标，尽量将其细化，做到目标考核切实可行，保证绩效目标的实现。
二是规范资金使用。强化资金管理意识，加强与市财政局的沟通，确保及时下达专项资金，合理、科学地使用资金。加强本单位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、业务技能，保证财务水平的不断提高，采取有效的措施合理分配资金使用。
三是严格执行资金安排。资金安排结合实际进行分析研究、科学测算、合理安排，统一支出标准，指标专项专款专用，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切实分指标支付，不混用挪用，有效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支出，控制超支现象发生，尽量减少不必要开支。尽早申报资金计划，加快资金支付进度，确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拨付。实施监控预算执行进度和执行情况，定期做好支出预算财务分析，及时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通报，定期对下属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做到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建立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安排执行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
通过绩效自评，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，总结了专项资金管理经验，认识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为今后完善年初预算编制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、健全资金支出项目、提高资金绩效管理、加大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
（二）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。
将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在本部门官网上予以全文公布，向社会公开，广泛接受群众监督。
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　无。

附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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